
本指南的编制根据是 2019 年 4 月 3 日新颁布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以

下简称《条例》）。

一、主动公开

（一）公开方式

主 要 公 开 途 径 是 平 江 县 人 民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http://www.pingjiang.gov.cn/）。另外根据实际情况采

用报刊、公开专栏、电子显示屏、发放便民资料、运用新媒

体等方式进行公开。

（二）公开范围

主要是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

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具体包括《条例》第二十条所列各

类政府信息。

（三）公开时限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

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依申请公开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本机关申请获取主动公开

以外的政府信息，本机关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予以答复（需要延期答复的将及时告知申请人，且延期的时

间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



（一）受理机构

平江县虹桥镇人民政府

（二）受理程序

1.提交申请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本机关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

填写《平江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为提高政府信息

依申请公开工作效率，申请人对所需信息的描述应尽量详细、

明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联系方式；

（2）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

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

（3）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包括获取信息的

方式、途径。

2.申请方式

（1）现场申请。申请人到本机关受理机构，填写《申请

表》，现场申请获取政府信息，书写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

受理机构将代为填写。

（2）书面申请。申请人将填写好的《申请表》通过传真、

信函方式发给本机构，注意务必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字样。申请人如申请获取与自身相关的政府信

息，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当面提交书面申请。



（3）网上申请。申请人可以通过平江县政府门户网站的

政府信息公开发布平台提出申请，按要求详细填写有关申请

事项。

本机关不受理通过电话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可以通

过电话咨询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业务。

3.申请处理

本机关对收到的信息公开申请，根据《条例》第三十六条

有关规定分别作出处理和答复：

（1）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

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

（2）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

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

（3）依据《条例》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告知申请人不

予公开并说明理由；

（4）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

信息不存在；

（5）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机关负责公开的，告知申

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公开责任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

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

（6）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申

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

理；



（7）所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的，告知申请

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4、相关说明

除依照《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外，需

要本机关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本机关可以不

予提供。

三、不予公开的内容

（一）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

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

（二）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

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

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除外）。

（三）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包括人事管理、后勤管

理、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

（四）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

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

法案卷信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除

外）。

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



虹桥镇人民政府党政办作为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

构，具体承办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宜。

夏季：上午 8:00-12:00，下午 3:00-6:00，国家法定节假

日除外

办公地址：平江县虹桥镇胡筠路 99 号；

联系电话：0730-6401018；

邮政编码：414500；

电子邮箱：pjzwgkb@163.com；

办公时间（工作日）：

冬季：上午 8:00-12:00，下午 2:30-5:30

。

五、监督方式及程序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行政机关未按照要求主动

公开政府信息或者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依法答复处理的，

可以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出。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